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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申請方式: 

1. 「音樂會計劃書」須包含曲名、編制及樂曲長度，並說明是否已發表過。(請

上音樂系網頁下載) 

2. 「音樂會計劃書」須於第二學期開學後四週內,先由主修老師簽名同意後再

經由系辦繳交給作曲召集老師審核。審核通過後，請與「作曲組已完成作品

紀錄表」一併繳回音樂系辦公室。 

二、 演出日期與地點: 

第二學期第九至十五週(週一至週五)之夜間為原則，由系辦公室安排演出日

期與地點。 

三、 舉辦方式: 

1. 以二或三人合開一場音樂會為原則,每人提出三首以上不同編制之作品，實

際演奏(唱)時間不得少於三十分鐘。(音樂以外，如:多媒體、舞蹈等之演出

時間不計算在內)，且以不多於六十分鐘為原則。若時間不足者，以扣考論。 

2. 無中場休息為優，若需要以 5分鐘為原則。 

四、 評審: 

音樂會由三至五位評審委員組成,其中主修老師為當然評審委員,並推舉其

他老師為主審。 

五、 其他: 

1. 演奏作品： 

(1)至少一首需三人(含)以上之室內樂發表，樂器組合不限，但須含三種以

上不同樂器。 

(2)僅限一首獨奏作品。 

(3)已發表過之作品亦僅限一首。 

2. 實際演奏時間不足五分鐘之內,以扣總分二至十分處理,演奏時間不足超過

五分鐘以上,則為不通過。 

3. 整場發表至少三分之二必須為現代音樂風格之創作。 

4. 未於規定時間提計劃者,不得舉行音樂會。計劃提出通過後，不得再更改。

如有特殊情況需修正計畫，須向主修老師及作曲召集人提交申請，審核過後

方可修改。 

5. 有關音樂會策劃、海報、節目單製作以及音樂會演出品質,均列為考核範圍。 


